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2日

	事项名称
	动物疫情（不包括重大动物疫情）的认定

	事项类型
	行政确认
	办事对象
	管理相对单位和个人

	法定期限
	六个月
	承诺期限
	六个月

	实施机关
	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
	责任科室
	岳阳楼区动物卫生监督所

	咨询电话
	07308220679
	投诉电话
	07302991673

	受理条件
	1、 监督检查；

2、上级交办。

	申报材料
	提供有效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身份证复印件

	法定依据
	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七条：“动物疫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；其中重大动物疫情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，必要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。

   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》第十九条　重大动物疫情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；必要时，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 。第二十条　重大动物疫情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，及时准确公布；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重大动物疫情。

	收费标准
	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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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疫控中心实验室检测

确认















接到疫情报告或发现可疑动物疫情





动物卫生监督所立即到现场





怀疑动物疫情





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或口蹄疫





送国家参考实验室确诊





公布、归档





确定为重大动物疫情





省指挥部办公室下达《重大动物疫情处置通知单》





按相关技术规范处置疫情








